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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需提供的材料
一、股权类

转让方及标的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内部决议文件；

转让方向上级主管单位关于转让股权相关事项的请示；

转让方的上级主管单位准予转让的批复文件和对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文件；

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转让方及标的公司的资格证明文件（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若为授权办理，还须提供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标的公司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转让方对标的公司拟转让股权有无资产抵押质押担保情况的说明；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转让方拟转让标的公司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转让申请书》（文交所代拟）；

《项目信息预披露申请表》（文交所代拟）；

《委托合同》（文交所代拟）；

《产权交易合同》（文交所代拟）。

二、资产类

转让方关于资产转让的内部决议文件；

转让方向上级主管单位关于处置资产相关事项的请示；

转让方的上级主管单位对处置资产相关事项的批复以及对评估报告的备案文件；
拟处置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
转让方的资格证明文件（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若为授权办理，还须提供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对拟资产有无质押抵押担保等情况的说明（文交所代拟）；
《产权转让申请书》（包含保证金数额、受让条件等）（文交所代拟）；
《产权交易委托合同》（挂牌前与文交所签订）（文交所代拟）；
《产权交易合同》（成交后将与受让方签订）（文交所代拟）；
拟处置资产的材料文件（比如车辆：需要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车辆照片等复印件）。
招租类

产权方关于房产招租的内部决策文件；
产权方向上级主管单位关于房产招租相关事项的请示；
产权方的上级主管单位对房产招租相关事项的批复以及对评估报告的备案文件；
拟招租房产的《资产评估报告》；
产权方的资格证明材料（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若为授权办理，还须提供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对拟招租房产无质押抵押担保等情况的说明（文交所代拟）；
《挂牌申请书》（文交所代拟）；
《房产租赁委托合同》（文交所代拟）；
《房产租赁合同》（文交所代拟）；
拟招租房产的材料文件（如：房屋产权证书等）。
注：
以上所需资料应将原件与复印件同时提供，如是复印件的需加盖公章，方为有效（提交资料纸张以A4幅面为准）。

